
举办学术报告(讲座)工作流程

主讲人若为本校教职工，

需主讲人所在部门党组织

负责人审批

拟申办学术报告(讲座)的学院（部门）填写学术报告(讲座)审批表

（审批表可在人文社科部网站下载专区下载）

填写人文社科类学术报告(讲座)审批表

主讲人若为境外人员，需

国际交流中心负责人审批

申办学院（部门）党委书记和院长（行政负责人）审批

主讲人若为外单位人员，

需主讲人所在单位党组织

负责人审批

申办学院（部门）按照财务报销程序领取讲座酬金

人文社科部按照学校规定制作讲座酬金领取表

报告(讲座)结束后在校园网报道并在人文社科部备案

申办学院（部门）组织举办学术报告(讲座)

学校党委宣传部负责人审批

主管宣传部的校党委副书记审批

主管科研副校长审批

人文社科部负责人审批


